
(首張)教師證書申請表
填寫說明



填寫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請自行填寫

•英文名字先姓後名

(姓名-名)

•畢結(肄)業系(所)：

請填寫申請實習時的系所



教檢與實習

依照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年度
填寫

 (今年通過者請填寫111)



認定階段別

•一律勾選中等學校

•美術類、音樂類有修畢國中
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及跨域
學分者，請於中等學校括號
(並列)

•若只有單一階段《國中或高
中》，請勿填寫「並列」



認定階段別
請依據申請實習科別填寫
高中為第1項；國中為第3.4項

高中直接填寫科別
(藝術生活科者，並請於後方加註領域)

音樂 (科)
美術 (科)
藝術生活 (科)表演藝術 (或視覺藝
術)

國中請於第3項處填寫：
藝術與人文學習 (領域)

於第4項處填寫：
xx藝術 (專長)



相關證明文件
1.此張申請書

2.需為畢業證書

3.實習結束後師培會製作

4.請檢附各類修畢證明書
(修畢證明書、教育學分證明書〈正反
面〉、專門學分證明書〈正反面〉，註
記修業起迄年月)

5.有效護照或英文版畢業證
書擇一即可
(本校畢業生準備畢業證書即可)

6.確認姓名修改與否
(入師培後，有改過名字者，需檢附)



確認、簽名

確認上方填寫資料無誤，勾
選 打勾，並於下方簽章處
簽章及寫上申請日期

註：首次申請教師證之新臺
幣500元規費由政府補助。

日後若要變更教師證書中英
文姓名、照片等內容，需繳
交新臺幣500元費用


